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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 函
地址：407610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

號文心樓1樓

承辦人：科員 林瑞銘

電話：22289111#11609

電子信箱：webbed77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2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府授秘採字第111003625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87010000A_1110036257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0年12月27日「研商公共工

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修正草案」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並

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（下稱工程會）111年2月11日

工程企字第1100102063號函辦理（併檢附該函及附件）。

二、旨揭會議紀錄之會議結論如下：

(一)議題一：研商技服範本修正草案，規範得由機關勾選或

補充者屬特定條款，餘為一般條款。

１、為利機關人員正確使用工程會訂定之契約範本，本次

研擬修正技服範本增加使用說明一事，經與會機關討

論均有共識，其他各與會單位所提涉契約範本之建

議，如預設勾選項目之說明、實作數量計價方式等，

工程會將參酌納入技服範本修正草案一併檢討，依程

序辦理修正。

２、機關依個案特性、需求，而必須修改工程會技服範本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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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工程營繕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2/1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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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時，應注意內容之一致性及不得有未符公平合理

之情形，並循機關內部分層負責機制，於簽呈敘明理

由，奉核可後為之。

３、工程會訂定之採購契約範本係參考國際及國內慣例，

並與相關公會及機關會商訂定，屬雙方可接受之內

容，兼顧雙方權益。各機關有修正建議，可來函提供

工程會，工程會將秉公平合理可行之原則，循契約範

本修正機制檢討辦理。

(二)議題二：內政部營建署及各直轄市政府與技服範本內容

不同處之整合。

１、請內政部營建署及各直轄市政府爾後增修訂自訂之契

約範本並要求所屬機關採用時，應以工程會範本內容

為基礎，並力求務實可行及符合採購法第6條公平合理

原則規定，例如契約扣罰條件應明確可執行、扣罰額

度符合比例原則。

２、現行工程會技服範本與內政部營建署、直轄市政府自

訂範本內容不同且待討論之處各項結論(如附件一覽

表)，請內政部營建署、直轄市政府納入修正考量，並

請將研議及修正情形書面回復工程會，另部分可參酌

之處，工程會亦將研議採納修正技服範本。

三、經查上開一覽表項次三，核有本府都市發展局應辦事項，

請該局將辦理情形逕復工程會，並副知本府秘書處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(臺中市政府秘書處除外)、臺中市各區公所、臺中捷運股份

有限公司、豐原農產品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陳副秘書長如昌(含附件)、臺中市政府秘書處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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